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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4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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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不负担赡养费
老人应当如何维权

我年事已高， 曾住院 3 个月， 有一个女

儿从不来医院探望我， 也不肯负担一部分超

额医疗费用， 出院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她

也不来照顾我。 一纸诉状告上去后法院判决

这个女儿承担十分之一的医疗费用和每个月

400 元的赡养费。 因女儿拒绝提供银行收入

流水账， 我也不认可女儿提供的单位收入证

据。 请问这种情况我再继续上诉， 有希望改

判吗？ 马先生

【解答】

马先生，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零六十七条的规定，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成年子女不

履行赡养义务的， 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

难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

利。 并且， 根据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

一条的规定，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决的， 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

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 有权在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该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

法院对上诉案件， 经过审理， 按照下列情形，

分别处理： （一） 原判决、 裁定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的， 以判决、 裁定方式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决、 裁定； （二） 原判决、

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 以

判决、 裁定方式依法改判、 撤销或者变更；

（三） 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 裁定撤销

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或者查清

事实后改判； （四） 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

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 裁定

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

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 当

事人提起上诉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

发回重审。

您对一审判决不服的， 可以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会对原判决、 裁定认定的事实以及

适用的法律作出判断的。

车在停车场被剐蹭
监控找不到肇事方

我的车在停车场被剐蹭， 监控没有记录

到画面， 疑似是旁边的车蹭的， 并且对方车

身上有剐蹭痕迹。 我去派出所报案， 民警联

系对方车主， 车主一口否决， 派出所就不追

查了。 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唐先生

【解答】

唐先生， 您好！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

时， 依据该法第八百八十八条之规定， 保管

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 并

返还该物的合同。 寄存人到保管人处从事购

物、 就餐、 住宿等活动， 将物品存放在指定

场所的， 视为保管，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

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该法第八百九十七

条， 保管期内， 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

物毁损、 灭失的， 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无偿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您的车在停车场被剐蹭， 监控没有记录

到画面， 疑似是旁边的车蹭的， 派出所之所

以不再追查是因为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剐蹭您

车辆的侵权行为以及行为实施人。 建议您可

以继续寻找证据， 诸如证人等， 如果可以，

可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侵权行为人赔偿您车辆

的财产损失。 当然， 如若未果， 您也可以按

照上述保管合同的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要求停

车场的经营管理者来赔偿您的损失。

找中介代发论文
被退稿却不退钱

我因为评职称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于是在网上找到一家代发论文的中介机构，

谈妥价格 3200 元代发一篇论文。 此后收到一

个邮箱转发的目标期刊的录用通知， 我就支

付了全款。 如今， 对方忽然说要我交 1 万元

押金作为转让版权费的担保， 我没有交。 我

打电话到该刊物编辑部询问， 编辑部老师说

我被退稿了。 我再联系中介， 对方直接不回

复消息。 请问这种情况我该如何拿回那笔中

介费用？ 顾先生

【解答】

顾先生， 您好！ 依据 《民法典》 第九百

六十二条的规定， 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

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 中介人故意隐

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

情况， 损害委托人利益的， 不得请求支付报

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您因为评定职称的

需要， 在网上找到一家论文代发的中介机构，

并支付了一定的费用。 但联系该刊物编辑部

后， 得知被退稿了。 因此， 您需要了解该中

介是否是正规机构。 建议您报警， 并且向该

机构所属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如若未果，

则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提起民事诉讼要

求中介退还该笔中介费用。

买来二手电脑
发现货不对板

我在闲鱼买了一台二手电脑， 收到货时

发现货不对板， 当即拒收， 但是对方不肯退

钱， 我该如何维权？ 章女士

【解答】

章女士， 您好！ 依据 《电子商务法》 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

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

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

承担连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

品或者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

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 或者对

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且， 该法第

六十一条规定， 消费者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与平台内经营者发生争

议时，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

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第六十条， 电子商务争

议可以通过协商和解， 请求消费者组织、 行

业协会或者其他依法成立的调解组织调解，

向有关部门投诉， 提请仲裁， 或者提起诉讼

等方式解决。 因此， 您在拒收货物的情况下，

可以要求闲鱼介入， 主张卖家退款。 如若未

果， 也可以通过消费者组织组织调解或者向

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权均可。

大学生被母亲殴打

是否构成家庭暴力

【律师说法】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认为， 依

据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的规定， 本法所称

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 、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

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 同时， 该

法第十五条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

后应当及时出警， 制止家庭暴力， 按照有关规

定调查取证 ， 协助受害人就医 、 鉴定伤情 。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家

庭暴力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面临人身安全威胁

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的， 公安机关应

当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护场

所、 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

裴小姐的朋友已年满 18 周岁， 从小她的父

母离异， 法院将抚养权判给她的母亲， 自小时

候起， 她就经常遭受其母亲的打骂。 现在其母

亲仍然对其实施殴打并向其讨要钱款。 显然 ，

裴小姐朋友的母亲已经构成家暴行为。

王丹律师表示，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由婚

姻或亲密关系、 血缘和法律而联系在一起的家

庭成员之间的暴力。 它包括在家庭关系中发生

的身体、 性、 情感等方面的暴力， 同时包括威

胁施以暴力的行为。 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夫妻、

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 祖孙等家庭成员之间 。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的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

实危险， 依照反家庭暴力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不以提起离婚等民

事诉讼为条件。 该规定第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件中， 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 认为申请

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

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 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 前款所称 “相关证据” 包括： （一）

当事人的陈述； （二） 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

力告诫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 公安机关

的出警记录、 讯问笔录、 询问笔录、 接警记录、

报警回执等； （四） 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

或者保证书等； （五） 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

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 （六） 被申请人与申

请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的电话录音、 短信、 即

时通讯信息、 电子邮件等； （七） 医疗机构的

诊疗记录； （八） 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所在单

位、 民政部门、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妇

女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 救助管理机构、 反家

暴社会公益机构等单位收到投诉、 反映或者求

助的记录； （九） 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证言或者亲友、 邻居等其他证人

证言； （十） 伤情鉴定意见； （十一） 其他能

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的证据。 因此， 裴小姐的朋友平时应

注意收集其母亲对其实施家暴的证据， 并及时

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事由】

裴小姐的朋友今年 18 岁， 她小的时候父母

离异， 法院将抚养权判给她的母亲。 裴小姐表

示， 从小朋友就经常遭到脾气暴躁的母亲打

骂， 如今她已经上了大学， 但其母每个月只给

几百元的生活费， 这点钱在上海读大学根本就

不够。

无奈之下， 裴小姐的朋友只好边上学边打

工， 以此来维持生活。 前段时间， 裴小姐朋友

的母亲来学校后发现女儿卡里有数千元后， 竟

然要女儿还钱， 并声称“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

有钱了就该还给我”。 由于女儿拒绝把钱交给母

亲， 还遭到了母亲的殴打， 她背部、 颈部和头

部布满了淤青， 当时没有办法动弹。 而裴小姐

朋友的母亲始终不依不饶， 把自己的银行卡号

发给女儿， 要求女儿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打进卡

里。

对此， 裴小姐非常愤怒， 她觉得朋友母亲

的行为应该已经构成了家暴， 她想知道自己的

朋友应当如何维权？

□记者 金勇

18 岁的女大学生年幼时父母离异， 一直由

母亲抚养长大。 然而由于母亲脾气不好， 该学

生从小就经常遭受母亲打骂。 尽管已经成年并

读了大学， 女大学生依然因为琐事遭到了母亲

的殴打， 如此行为是否属于家庭暴力呢？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这位

女大学生经常遭到其母亲的殴打， 已经构成家
暴行为。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
条的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依照反家庭暴力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

理。 因此， 这位女大学生平时应注意收集其母

亲对其实施家暴的证据， 并及时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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